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汪苏兴华人律师事务

(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关于兴化市2025年

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

意见书》)之签字盖章页)

所

负责人 ： 徐建庆

经办律师 ：

经办律师 ：

2025年 10 月 22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